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进步加强食用
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标准化建设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巩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成果，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行为，持续提升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二年规划和2023年项目建设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是全面提升农批市场开办者和入场销售者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改善人民群众食品消费环境和消费品质，推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全国首创以标准规范农批市场经营行为和提升 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的新路径。2021 年已列入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市场监管规划重点项目、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储备项目。2023年初又被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列入“强监管守底线惠民生”十件实事之一，强力推进，效果明显，截至2023年10月底，全区共有15家农批市场通过标准化项目建设验收，累计拨付“以奖代补”资金3100万元。
    各地要高度重视农批市场食品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充分认识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教育引导市场开办者牢固树立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通过标准化验收不是终点，而是食品安全的新起点、新高度，任务更重，责任更大。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协同配合，积极寻求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不断巩固提升农批市场标准化建设水平。
    二、强化管理，持续符合
    近期，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部分通过验收的食用农批市场以现场调研、明查暗访等方式进行了实地检查，结果显示，全区大部分农批市场的标准化建设情况较验收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滑坡”。部分农批市场开办者放松要求，疏于管理，导致出现市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食品安全制度不能持续有效运行，环境卫生下滑等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各地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对照《通则》(DB15/T2568- -2022)等7项地方标准，聚焦农批市场分区布局、设施设备、环境卫生、销售过程控制、追溯管理、检验检测以及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设、人员管理、信息化监管等重点环节，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管理和风险管控长效机制，做到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包保责任全覆盖，以确保通过验收的农批市场的持续符合性。
    三、示范引领，全面提升
    各地要以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为契机，针对辖区内集中交易市场、大型商超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标有关法律法规和7个地方标准以及《审评验收细则》的相关要求，以通过标准化项目验收的农批市场为引领，全面推进辖区内集中交易市场、大型商超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着力提升食品和农畜产品经营管理水平和食品安全水平，努力构建环境卫生整洁化、设施设备标准化、安全管理规范化、溯源信息数字化、交易监管智慧化的食品、食用农产品销售场所，加固“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食品安全防线，为明年的标准化建设以及今后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各盟市局要多渠道、多形式对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进行正面宣传、舆论引导，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的良好舆论氛围。及时总结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标准化建设过程中好经验、好做法，并于2024年2月1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典型案例、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整改情况、长效机制的建立及工作建议等情况报至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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